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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real challenges facing plan‐

ning for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PDPZ). Rooted i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e shadow quota policy (SQP) is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coordi‐

nated regi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Employing the S-CAD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Q to optimize the imple‐

mentation of PDPZ. Several key findings emerge. Firstly, the strategy that combines

"double fair value" with "three-stage fairness realization" helps balance regional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Secondly, the SQ approach has gained widespread local accep‐

tance by ensuring justice in the alloca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mong differ‐

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Additionally, along with central transfer pay‐

ment, SQP form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hina'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transfer pay‐

ment system. It supports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motes nation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preserves local autonomy. Thirdly, the paper compares and evalu‐

ates two policy scenarios in Hubei Province by adopting the S-CAD metho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scenario involving SQP is more likely to strike a balance be‐

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with high efficacy and efficiency.

Keywords: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shadow quota; public policy pre-evaluation; Hu‐

bei Province

自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这一设想以来，主体功能

区规划实施已近20年。在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的同时，区域之间的发

展差异进一步凸显，难以达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通过完善主体功能区划助力区域协调发

展与共同富裕之目的[1-3]。究其原因，主体功能区差异化的空间管制手段意味着差异化

的土地发展权益配置。基于此，本文以“影子指标”这一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导向的主

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优化政策构想为基础，基于S-CAD公共政策评估法，对湖北省施行

“影子指标”政策助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效应展开预评估，以期为我国在建构新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和提升空间规划治理能力的当下，在实现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同时，达

到实现主体功能区公平与均衡发展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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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辨析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指向

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

的现实挑战，采用S-CAD公共政策评估

法评估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导向的“影

子指标”政策对于优化主体功能区规划

实施并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绩效。结论：

“双重公平价值+三阶段公平实现”的主

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策略有助于实现区域

土地发展权益均衡；“影子指标”介入实

现不同主体功能区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

在地方具有较高认同度，“影子指标”与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共同构成“横向转移

支付+纵向转移支付”的区域均衡发展保

障机制，有利于中央战略意图的实施与

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基于S-CAD方法对

湖北省有无“影子指标”介入两种政策

情景评估，结果显示，有“影子指标”

介入的政策方案在政策效应和效率上更

易达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目标。

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影子指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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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功能区土地发展权益均等

化与“影子指标”框架

1.1 主体功能区规划成为加剧区域发展

失衡的因素

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本质上体现为区

域发展的空间管制手段[4]，是落实国家用

途管制制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

富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规划管控工具。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典型的在一级土地发

展权管理层级决定不同区县单元土地发

展权益配置的重要工具[5-7]。城市化地区、

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主体

功能区类型界定的同时意味着对不同主

体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管制与土地

发展权赋予。这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

点生态功能区 （下文简称“限禁区”）

而言，其土地发展权将“受限”。若未充

分配套土地发展权补偿政策，则只会在

非均衡土地发展权益配置格局下形成区

域非均衡发展结果，这将有悖于主体功

能区规划制定的初始目标——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类型划分与差异化管控

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不便于开展区域公平

竞争与合作[8]。追溯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

实施背景，“十一五”时期的战略构想与

“十二五”时期的国省两级主体功能区规

划出台，其处于国家从沿海地区优先发

展的“第一个大局”向沿海与内地协调

发展的“第二个大局”转型期。这种区

域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越是适应非均

衡发展战略及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区域规

划，就越不适应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9-11]。其典

型表征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城市

化地区与限禁区之间的区域失衡程度加

剧，难以形成主体功能约束的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相关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结

论。例如，Liu等[12]提出在区域层面中西

部地区城市扩张速度在《主体功能区规

划》出台后处于高位，李辉等[13]提出湖

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对限禁区形塑

主体功能明显的格局作用并不显著，国

家重要经济区和民族地区等区域内主体

功能区之间发展也呈现不协调发展

状况[14-15]。
就转移支付机制而言，其存在“纵

多横少”特点，偏向纵向中央转移支付

的政策调节机制难以解决区域之间因耕

地保护和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本分摊和利

益共享等横向外部效应内部化问题，这

种制度设计也因难以细分资金来源而模

糊了限禁区落实保护目标带来正外部性

的权责利关系[16-17]。就转移支付政策设

计而言，当前仍着重在重点生态功能区，

而对农产品主产区的转移支付政策总体

不足，特别是缺乏对有效补偿农产品主

产区土地发展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项

目[18]。即使是转移支付政策实施较为良

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既有的转移支付

额度也难以充分补足重点生态功能区损

失的机会成本。例如，李国平等[19]测算

陕西省内 2009—2014年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县享有的转移支付额度占其机会成

本损失的比例多集中在 5％—10％区间，

刘晨等[20]测算出山西省内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2008—2015年
生态补偿专项转移支付额度不足其损失

机会成本的5％。这说明既有的转移支付

政策难以充分补偿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

生态功能区因限制开发受损的土地发展

权，这也是本文提出“影子指标”这一

政策构想以土地发展权益均衡助力主体

功能区规划实施的现实出发点。

1.2 土地发展权益公平与“影子指标”

设计

配套政策协同性不够等成为主体功

能区规划实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缺乏

系统性激励约束机制下，地方基本选择

对己有利的政策执行[21]。限禁区需要大

量的资金来进行主体功能区建设，但是，

限禁区又面临因主体功能区类型界定在

土地、人口、产业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造成财政资金收入缺乏难题[22]。探索可

转移土地发展权，构建跨区补偿、机会

均衡、结果公平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

策与制度体系，增强政策之间的协同性

十分重要[23]。就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实施及其引发的外部性问题，完善生态

补偿政策、探索可交易发展权政策设计

是重要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机制[24]。因此，

聚焦全方位、全过程公平的主体功能区

规划实施配套政策工具设计十分急迫，

也十分重要。就主体功能区规划引发区

域发展失衡转向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其

关键在于两个“兼顾”：一是兼顾区县整

体（群体）与成员个体土地发展权益公

平实现；二是兼顾所有区县从指标分配

到实施结果全过程土地发展权益公平实

现[25-28]。即以全方位、全过程的土地发

展权益公平优化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

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

实现。有鉴于此，田莉等[5]提出“影子指

标”这一土地发展权益公平导向的主体

功能区规划配套政策工具构想。“影子指

标”是基于“土地+财政”联动设计助推

不同主体功能区发展权益均衡的政策构

想，其以潜在发展机会均等为原则实现

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初始土地发展权分

配均等化，即初始分配聚焦于“应分配

多少指标”，以机会均等和实质发展结果

均等为原则落实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实

际可承载的建设用地指标，即再分配聚

焦于“可承载多少指标”，并将生态保

护、耕地保护等价值外溢产生的价值内

部化为影子指标交易对其进行补偿。

具体而言，“影子指标”政策设计在

落实两个“兼顾”时，以宏观—微观双

重公平价值为导向实现区县整体与成员

个体全方位土地发展权益公平，以初始

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三阶段公

平实现全过程土地发展权益公平配置

（图 1）。“双重公平价值”旨在打破初始

土地发展权益配置固化的困局，使限禁

区与城市化地区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

“三阶段公平实现”旨在综合调动行政与

市场力量，满足公共利益与土地资源配

置效率的双向需求。“影子指标”设计的

基础正是在建设用地指标兼具数量规模

属性和空间落位属性特征基础上开展的

政策设计，区分建设用地指标的这两种

属性，特别是强调在初始分配阶段限禁

区可以在规模属性上拥有与城市化地区

同等的土地发展权益，而在过程与结果

阶段充分考虑空间落位与实现主体功能

的空间管控条件。这也是“影子指标”

政策构想区别于当前正在实施的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关键所在（表1）。
其中，区县个体公平指的是从区县个体

自身发展出发，最优的土地资源配置效

率，不同主体功能区县整体公平指的是

从所有区县整体发展出发，最优的土地

资源资源配置效率，双重公平价值指的

是兼顾个体与整体发展需求的最优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双重公平价值导向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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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实现需要通过“量”+“空间布

局”的双重规划设计，即通过基于兼顾

个体和整体发展需求的规划以达到个体

和整体的双重公平。

1.3 S-CAD公共政策评估法与“影子

指标”政策设计理念契合

为了进一步分析判断“影子指标”

政策工具设计是否可以有效应对区域发

展失衡问题，下文采用 S-CAD公共政策

评估法对其展开预评估。S-CAD方法在

理念上考虑在不同利益冲突以及不同利

益主体博弈条件下如何进行“优化—平

衡”[32-33]，这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引发区

域发展失衡需进行优化平衡在目标上是

契合的。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研究对象为湖北省内各主体功能区

县单元，研究时间为 2010年至 2020年。

2020年末，湖北省内共有5745万人，城

镇化水平为 63％，全省总面积 18.59万
km2。其中，2020年末耕地面积为7.94万
km2，生态空间面积为 9.8万 km2。湖北

省内共有 103个区县单元，其中：29个
农产品主产区，均为国家级；44个重点

开发区，包括28个国家级和16个省级区

县单元；3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28
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区县单元。

2.2 研究方法

2.2.1 S-CAD公共政策评估法

S-CAD公共政策评估法由加拿大女

王大学梁鹤年教授提出，指从主导观点

（政 策 制 定 者 的 立 场） 出 发 （S-
subjectivity），对公共政策展开一致性分

析 （C-consistency）、充要性分析 （A-
adequacy） 和 可 行 性 分 析 （D-
dependency）。该方法首先界定“好的政

策”应当是“正确的目的”加上“有效

的行动”，即要在平衡各参与主体利益下

进一步优化现状[32]。决定平衡利益、优

化现状是聚焦于政治视角，采取具体举

措去实现利益平衡和现状优化则是聚焦

于技术视角。运用S-CAD公共政策评估

法在空间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领域展开

的评估研究成果[33-34]逐渐增多。基于此，

下文基于S-CAD方法对湖北省“影子指

标”政策构想展开预评估，以期比较分

析有无“影子指标”介入（设置实验组

和对照组两种情景展开比较分析）下湖

北省主体功能区县均衡发展的差异。见

图2。
在技术操作上，S-CAD方法认为所

有公共政策都具备四个典型元素：立场

（V-value）、目的 （G-goal）、手段 （S-
strategy）、结果（R-result），政策制定应

朝着立场稳定、目的清楚、手段有效和

结果到位等四个方向努力。基于这四类

要素的辨识，对其分别开展一致性、充

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其中：一致性分析

聚焦于效应评估，检验各政策要素的内

部逻辑性，评估“目的代表立场”“手段

追求目的”“结果反映手段”的吻合程

度；充要性评估用于评估公共政策的效

率；可行性评估则是从制度实施的利益

相关者出发，评估其对政策的认可度和

执行性。

2.2.2 问卷调查法

在对湖北省展开基于S-CAD公共政

策评估法之前需要收集地方有关“影子

指标”政策构想认同度的相关信息，在

2022年 7—9月共对浙江、江苏、广东、

广西、甘肃、湖北等覆盖东中西部 6省
12市开展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其中，以各市县自然资源部门管理人员

为调研对象，共调研走访了 45个市县，

共回收了45份有效问卷。

2.2.3 专家打分法

由于“影子指标”方案尚处于政策

构想阶段，预评估阶段难以准确选择并

判断“政治决定”导向的政策制定者的

立场重要性得分，下文选择湖北省内专

家以及前期对“影子指标”方案内容有

一定了解且参与 6省有关“影子指标”

政策构想设计调研的相关专家参与打分，

以确保专家打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

作为“影子指标”这一政策构想实施后

可能带来多大政策效应测算的基础数据。

研究共计在 2022年 11—12月向 9位专家

发放专家打分表，并在程序上向每一位

专家说明必须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这一

主导观点出发予以打分，以及要求每位

图1 “影子指标”助力实现主体功能区县土地发展权益均衡的理论逻辑
Fig.1 Theoretically SQP helps to balanc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achie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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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
指标

增减
挂钩

政策目标与价值导向

双重公平价值与共同富裕：
宏观公平：不同主体功能区县整体公平
微观公平：不同主体功能区县个体公平

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平衡：
耕地面积不减少与质量不降低

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平衡

实施逻辑

三阶段公平实现与区域协调发展：兼顾初
始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区分公权力
干预的刚性管控边界与公权力引导发挥

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柔性边界

强化耕地保护的优先落实，扩大增减挂钩
的适用范围，逐步反哺农村、农民和农业

主要内容

“量”+“空间布
局”双重规划

主要强调“量”的
平衡

表1 “影子指标”与“增减挂钩”政策比较［29-31］

Tab.1 Policy comparison between SQ and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balance of construction land 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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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立场重要性、效应、效率和可行

性均给出代入同一主导观点进行打分。

2.3 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中基于S-CAD方法展开的

政策环节和政策链条分析的相关数据主

要来自专家打分，湖北省域范围内推进

“影子指标”政策实现的财政效应估算中

有关不同主体功能区县建设用地指标初

始分配、再分配和“影子指标”的相关

数据主要来自 2010—2020年间的土地变

更调查、土地利用影像遥感识别、湖北

省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等。

3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实施“影子

指标”的S-CAD预评估框架

3.1 “影子指标”政策构想的地方认同

度分析

覆盖中国东中西部 6省 12市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展开的“影子指标”政策构

想认同度调研结果显示，地方对“影子

指标”政策构想持有的态度分为“有必

要”和“审慎对待”两类，从持有“有

必要”态度的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

政策设计的反馈建议来看，其没有明显

的非常认同、基本认同等认同度差别，

均是在认同前提下对下一步应当如何实

施给出了具体建议。其中，持“有必要”

推进“影子指标”这一政策工具的占比

高达 91％，并给出认同后的建议：应在

国省两级政府出台这一政策，“影子指

标”跨区交易应先开展政策试点，试点

范围可聚焦在省域和市域两个层级。从

政策实施效益最大化考虑，地方普遍认

为应该允许跨省交易，因为落后省份很

难形成交易市场。这意味着在省域范围

内基于区县空间单元开展“影子指标”

政策预评估比较合适，在全国范围内无

论是政策构想本身还是政策施行的空间

范围均有较高的认同度。地方对“影子

指标”政策构想认同度与下文中专家进

行S-CAD立场重要性、效应、效率、可

行性打分无关。

3.2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实施“影子指

标”的财政效应估算

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

能区在“影子指标”政策工具介入下会

有多大程度的财政改善？即其以限制自

身发展推进空间保护的正外部性效应在

地方财政上得到多少反馈？假设在 2010
年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时，湖北省同步

试点“影子指标”政策方案，进而测算

湖北省 2010—2020年在实施“影子指

标”方案下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初始分配与再分配的建

设用地指标规模结构。进一步测算通过

“影子指标”可获得的来自市场化交易的

财政收入补偿，以期判断当时间回到

2010年时，通过“影子指标”这一政策

设计，可以为限禁区带来多大程度的财

政补充。

测算结果显示，有“影子指标”介

入下，2010年湖北省城市化地区与限禁

区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结构为 48％∶

52％。若按照湖北省 2010—2020年实际

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量作为中央给湖北省

配置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年均191 km2），
则限禁区可获得的城镇建设用地的总规

模为99.3 km2。这较其在实际配置的建设

用地规模中增加了27.3 km2，即湖北省在

2010—2020年间限禁区可交易的“影子

指标”规模上限为27.3 km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

法》（下文简称“办法”）明确了在“三

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范围实施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

剂的价格。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

因素，湖北省参考“办法”中福建、山

东等省份节余指标调剂的基准价格作为

“影子指标”的交易价格①。测算结果表

明，2010—2020年间，湖北省可通过省

域内“影子指标”交易获得的最大指标

交易收入为年均 32.8亿元，占湖北省

2020年限禁区财政总收入的 7％。相较

于湖北省2020年限禁区获得的转移支付

额度②而言，“影子指标”可获得的最大

年均交易收入是其1.9倍。

3.3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实施“影子指

标”的S-CAD预评估模型搭建

首先，设定评估观点。一般而言，

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即为评估观点，本次

评估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主导观点设定

一致，均为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其次，

问题解读与政策元素辨认。最后，排列

图2 基于S-CAD方法评估“影子指标”的流程
Fig.2 The process of SQP evaluation based on S-CAD method

���
	�
��

���
4�$"%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导向的湖北省“影子指标”预评估 夏 菁 田 莉 王晨跃 魏 伟 王志锋

政策元素，并绘制政策元素图。见图3。
就政策立场而言，两种情景聚焦的

主体功能区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本质是

每一个主体功能区县单元内部“地尽其

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各得其所”，

即主体功能区县内部和之间均实现土地

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目标。就政策实施目

的而言，为实现主体功能区县内部和之

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其需要实现三类

平衡态：城市化区县内部权益平衡

（G1）、限禁区县内部权益平衡 （G2）、

彼此之间权益平衡（G3）。就政策实施手

段而言，对照组主要依托建设用地配置

（S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S2）两大类

手段实现政策目的，实验组主要依托土

地发展权益均等化的建设用地指标初始

配置 （S1）、“影子指标”跨区交易

（S2）、“影子指标”跨区交易收入与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的叠加（S3）等三大类手

段实现政策目的。就政策实施结果而言，

对照组和实验组均体现在四个方面：所

有主体功能区县土地效益提升（R1）、城

市化地区建设用地供给精准改善（R2）、

限禁区公共财政增加（R3）、限禁区施行

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积极性加强（R4）。

两种情景的差异在于立场、手段、结果

相同，不同的是不同情景中立场的相对

重要性以及手段元素不同。原因在于无

“影子指标”的既有政策在立场、目的和

结果上一致，只是有“影子指标”参与

会新增政策手段，也可能会对预期的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结果产生利好

结果，这也是整个S-CAD政策评估的理

想原型和基础假设。

两种情景中的政策立场元素相同，

立场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两种情景中

政策立场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无“影

子指标”方案中开发格局优化（V1）与

保护格局优化（V2）的立场相对重要性

（7.6∶7.1=1.07）较有“影子指标”的高

（8.2∶8.1=1.01），这说明有“影子指标”

方案的政策设计在空间开发与空间保护

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上，其更注重开发

与保护协调发展，更强调整体性的开发

与保护格局双向优化。

4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实施“影子

指标”的S-CAD预评估结果

4.1 一致性分析与评估结果

通过一致性分析，判断立场、目的、

手段、结果之间的逻辑吻合程度。具体

包括目的代表立场的对口/冲突程度，手

段追求目的的对口/冲突程度，预期结果

衡量手段的对口/冲突程度。一致性分析

结果如图4所示。

政策环节比较分析结果 （图 4） 显

示，实验组在V-G、G-S、S-R等三个政

策环节中的逻辑一致性均强于对照组。

“非常相关”环节的分布比例足以表明这

一结论。就实验组而言，V-G、G-S、S-
R等三个政策环节中“非常相关”环节

的占比分别是100％、89％、92％，而对

照组中的占比分别是67％、50％、50％。

这说明湖北省若采取增加“影子指标”

这一政策手段去推进地方开发保护格局

优化，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在政

策设计的逻辑关系上将更为清晰。

政策链条比较分析结果 （表 2） 显

示，总体上更高重要性的立场在两种政

策情景中均配置了更高的效应一致性

（对照组中更重要的立场 V1在 V1-G、
V1-G-S、V1-G-S-R中的链条值均高于

V2-G、V2-G-S、V2-G-S-R），两种情

景下的政策目标均有较好的立场重要性

和结果呈现。其中：在没有“影子指标”

介入的对照组中，更重要的立场V1的重

要性从 7.6经目的、手段到结果下降至

7.12，降幅为6％；在有“影子指标”介

入的实验组中，立场V1的重要性从 8.2
经目的、手段到结果下降至 7.84，降幅

为4％。这说明，虽然两种情景下更重要

图3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政策元素图
Fig.3 Policy elements of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图4 两种情景对于政策环节的一致性评估结果
Fig.4 Th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scenarios in the policy link

注：++表示非常相关（7—10），+表示相关（3—6），此处的“+”符号是根据上文中具体的计算结果取整转
译绘制而成，下文的图 5同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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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配置了更高的效应一致性，但实

验组其预期结果对实现政策设计立场贡

献程度更高，政策链条效应损失较对照

组更少。

4.2 充要性分析与评估结果

通过充分性和必要性分析，判断立

场、目的、手段、结果等政策元素之间

（政策环节）的因果力度，去评估政策效

率（没有因为不足而功亏一篑/没有多余

而浪费）。具体包括目的代表立场的充

分/需要程度，手段追求目的的充分/需要

程度，预期结果衡量手段的充分/需要程

度。充要性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政策环节比较分析结果 （图 5） 显

示，实验组在V-G、G-S、S-R等三个政

策环节中的充分性和必要性程度都高于

对照组，这说明有“影子指标”介入时

更容易以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实现开发

保护格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目

标。具体而言，有“影子指标”方案在

V-G、G-S、S-R等三个政策环节中“非

常足够”的占比分别为 83％、 89％、

83％，而没有“影子指标”方案中的占

比分别为 67％、50％、38％。有“影子

指标”方案在V-G、G-S、S-R等三个政

策环节中“非常需要”的占比分别为

83％、100％、100％，而没有“影子指

标”方案中的占比分别为 67％、83％、

63％。其中，主要表现为实验组在手段

与预期结果 （S-R） 这一政策环节中的

政策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增加

“影子指标”这一政策手段，对各项预期

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更高。

总体而言，两种情景下更重要的立

场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效率配置，即 2项
政策方案的初始设计都是开发格局优化

（V1）这一立场更为重要（表 3）。具体

而言，实验组在充分性评估中代表开发

格局优化（V1）和保护格局优化（V2）
的两个链条V-G-S-R的相对效率损失为

2％，在必要性评估中代表开发格局优化

（V1）和保护格局优化（V2）的两个链

条V-G-S-R的相对效率损失为 4％。对

照组充分性评估中代表开发格局优化

（V1）和保护格局优化（V2）的两个链

条V-G-S-R的相对效率损失为 7％，在

必要性评估中代表开发格局优化 （V1）
和保护格局优化 （V2） 的两个链条 V-

G-S-R的相对效率损失为 7％。这意味

着有“影子指标”的方案对于达致开发

保护格局优化的政策目标效率损失更少，

其较没有“影子指标”的方案效率损失

在充分性上可减小5％，在必要性上可减

少3％。

综上，湖北省“影子指标”助力主

体功能区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实现区域

协调与共同富裕政策元素体系大体上非

常充分且必要，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其

中，部分环节也存在可能加剧地方发展

差距、不利于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的情况，

如从立场到目的环节。未来应聚焦于这

些环节，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内容，提高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开发

和资源配置效率，扭转限禁区被动保护

V1:V2
V1-G : V2-G

V1-G-S : V2-G-S
V1-G-S-R : V2-G-S-R

对照组

7.6:7.1=1.07
7.43:7.35=1.01
7.18:7.14=1.01
7.12:7.09=1

实验组

8.2:8.1=1.01
7.98:7.76=1.03
7.91:7.82=1.01
7.84:7.78=1.01

表2 两种情景对于政策链条的一致性评估结果③
Tab.2 Th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scenarios in the policy chain

图5 两种情景对于政策环节的充分性和必要性评估结果
Fig.5 The sufficie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two scenarios in the policy link

V1:V2
V1-G : V2-G

V1-G-S : V2-G-S

V1-G-S-R : V2-G-S-R

对照组

7.6:7.1=1.07
7.26:7.33=0.99
7.48:7.59=0.99
7.12:7.15=1
7.43:7.50=0.99
7.01:7.03=1
7.37:7.42=0.99

实验组

8.2:8.1=1.01
7.59:7.74=0.98
7.44:8.11=0.92
7.65:7.74=0.99
7.70:8.02=0.96
7.57:7.64=0.99
7.72:7.94=0.97

表3 两种情景对于政策链条的充分性/必要性评估结果
Tab.3 The sufficie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two scenarios in the polic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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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发展权益均等化导向的湖北省“影子指标”预评估 夏 菁 田 莉 王晨跃 魏 伟 王志锋

局面，激励形塑主动保护格局。

4.3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结果

可行性评估一般要经过辨认关键链

条和元素，辨识关键的相关观点，开展

关键元素的认同度分析和执行性分析。

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这一主导观点出发，

基于专家打分法辨识出关键的相关观点

包括自然资源部、湖北省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各市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城市化地区各区县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农产品主产区各区县政府和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区县

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关键元素认同

度和执行性分析结果，湖北省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城市化地区各区县政府和自

然资源管理部门、农产品主产区各区县

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重点生态功

能区各区县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

关键元素的认同和执行态度变化差异最

大。这意味着如果要推进“影子指标”

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绩效考虑、

激励政策与监管机制。例如，如何去协

调城市化地区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路径依

赖和思维定势，如何更好地完善相应的

监管体系以规避自然资源部对放开横向

转移支付带来的不可控风险，等等。

5 结论与启示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用途管制背

景下一种规划管控工具，规划管控是以

公权力行使为合法性基础对私权利进行

干预，干预的过程同步伴随着差异化的

土地发展权益配置格局，若单纯地依靠

行政手段强制推进规划管制，不采取外

部效应内部化的配套政策与权益保障制

度设计，最终只能引发空间规划实践偏

差[29]。蓝图屡次不能落实将直接影响空

间规划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此时，空间

规划不仅不能充分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

战略引导作用，反而会制约市场活力，

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尖锐的社会矛

盾，这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应警惕[35-36]。
本文提出的“影子指标”正是希望

通过“土地+财政”联动的方式实现不同

主体功能区土地规划权与土地发展权之

间的张力平衡，助力空间规划蓝图的有

效有序实施。“影子指标”这一政策设计

原理与当前“增减挂钩”等土地政策设

计的区别在于是以发展导向还是以控制

导向作为政策设计原点。“影子指标”政

策设计遵循土地发展权益均衡导向的

“双重公平价值+三阶段公平实现”理论

逻辑，这是既考虑整体又兼顾个体、既

关注起点公平又包含过程和结果公平等

全方位全过程的发展导向的政策设计，

旨在打破利益分配格局中“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的路径依赖，以“共赢”和

共同富裕作为“好政策”的判断标准，

而非控制城市扩张、实现耕地保护等约

束导向的政策设计及其带来的“部分利

益方获利而部分利益方受损”结果。有

无“影子指标”两种政策情景实施评估

的结果显示，有“影子指标”介入的政

策方案在政策效应和效率上更易达致开

发保护格局优化目标。“影子指标”这一

政策构想可以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共同

构成“横向转移支付+纵向转移支付”的

区域均衡发展保障机制，这将有利于中

央战略意图与地方发展自主性的平衡。

就“影子指标”实施而言，需要就

实施的规则制定、范围框定和具体交易

等方面开展试点与深入研究（图6）。“影

子指标”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基

于S-CAD方法可行性评估环节中来自中

央这一上级部门尤为担忧的风险——放

开横向转移支付将在全国范围内带来隐

藏的不可控风险问题。笔者认为，不能

因为需要规避风险而以牺牲限禁区土地

发展权益为代价，同等土地发展权是限

禁区本应享有的天然权利，未来的规划

管控制度优化更应积极分析可能的风险，

积极探索风险降低的配套政策。本文提

出，在“影子指标”实施上可以从三个

方向规避潜在不可控风险：交易规则、

跨省交易范围和价格区间等顶层设计由

中央主导，可交易范围及空间落位等具

体实施规则由省市两级统筹，畅通自下

而上的反馈通道与全过程监督评估。

具体而言，“影子指标”实施在顶层

设计上需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实

施规则，由省市两级在衔接中央和区县

之间的中间层统筹“影子指标”实施范

围，并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的

“三区三线”等控制线相协调，以在总体

上控制“影子指标”购买后可以落位的

空间范围。由区县政府组织实施“影子

指标”具体交易，指标交易一方面可以

遵循区县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灵活开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其是在接受中央层面制定规则、

省市两级统筹范围基础上有约束前提的

交易，这可以规避完全放开横向转移支

付带来的不可控风险。此外，国省两级

政府部门可以定期对区县层面“影子指

标”交易开展实施监督评估，以全面掌

握区县层面交易是否偏离了不同主体功

能区县均衡发展目标。就具体执行而言，

可以先在省域范围内开展局部地点试点

实行，再逐步推广扩展，以期减少短期

内全面放开带来的不可控风险问题。

感谢加拿大女王大学梁鹤年教授对

文稿思路形成提供指导，感谢东南大学

王兴平教授团队、浙江大学汪晖教授团

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陈

海涛副院长、兰州财经大学张永凯教授

团队、广州大学邱燕老师、武汉大学城

市设计学院尹力博士等提供的调研数据

支持，感谢上海理工大学郭谌达老师在

S-CAD评估中提供的帮助。

图6 “影子指标”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框架设计
Fig.6 Process design of SQI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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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交易价格以80万元/亩测算。其中，虽然

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各自可以

用于交易的“影子指标”规模总量以及实

际交易的价格存有差异，但因本文对“影

子指标”的财政效应估算更加强调城市化

地区与限禁区之间因土地开发与保护两大

类主导功能实现，故不考虑限禁区这两类

主体功能区内实际每亩建设用地交易价格

的差异。

② 2020年，接受转移支付的27个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获得中央转移支付的预算金额为

15.5亿元。2020年，28个农产品主产区获

得转移支付的预算金额为2亿元。

③ 在政策链条一致性分析中，其以政策环节

打分为基础计算链条得分。①以情景1对

照组中的V1-G-S链条得分为例，其计算

方法如下：V1-G-S链条得分由 V1-G-

S1（具体包括以下3个链条：V1-G1-S1、

V1-G2-S1、 V1-G3-S1） 和 V1-G-S2

（具体包括以下 3 个链条：V1-G1-S2、

V1-G2-S2、V1-G3-S2） 等链条得分计

算平均值而来。其中：V1-G-S1的值是

将 V1-G1-S1、 V1-G2-S1、 V1-G3-S1

共计3个链条值之和求取平均值，再开方

得到的；V1-G1-S1 的值，则是将 V1-

G1的值与G1-S1的值相乘得到的。同理

求取V2-G-S的链条值。②以情景1对照

组中的V1-G-S-R链条得分为例，其计

算方法如下：V1-G-S-R的链条得分由

V1-G-S-R1、 V1-G-S-R2、 V1-G-

S-R3、V1-G-S-R4 共计 4 个链条得分

计算平均值而来。其中，V1-G-S-R1的

值是将 V1-Gi-Si 的链条值分别与 R1 相

乘后求和，考虑到有3个G、2个S，于是

将链条值之和除以 3再除以 2，再开 3次

方，便得到结果。下文中关于充分性、必

要性的链条得分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获

得链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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